齐鲁师范学院文件
齐鲁师院政研字〔2015〕3号

​​​​​​​​​​​​​​​​​​​​​​​
关于印发《齐鲁师范学院科研创新团队

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

为顺利推进学校科研创新团队（以下简称创新团队）的建设，根据《齐鲁师范学院科研创新团队建设实施方案》，特制定本考核办法，请遵照执行。
附件：齐鲁师范学院科研创新团队考核暂行办法
齐鲁师范学院

2015年12月2日

附件

齐鲁师范学院科研创新团队考核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顺利推进学校科研创新团队（以下简称创新团队）的建设，根据《齐鲁师范学院科研创新团队建设实施方案》，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由科研处组织专家组按创新团队建设计划任务书中签订的建设目标进行考核评估。建设期满后，将考核评估材料上报校学术委员会审定。

第三条　考核与评估指标包括：创新团队建设目标的完成情况、中青年教师的学术交流与培训情况、中青年教师的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情况、创新团队核心成员共同完成标志性科研成果等。

第二章　考核方式

第四条  对创新团队的考核分年度目标考核和建设期末总绩效考核两种形式。
第五条  每年的阶段性检查考核
年度目标考核是针对创新团队的年度建设目标进行的考核与评估，由团队完成《科研创新团队任务和目标完成进展报告》（附年度期间取得成果的证明材料及年度经费使用情况），团队依托单位签署意见，于每年12月底前报送科研处，由科研处组织相关专家进行检查考核。对没有完成年度建设目标的创新团队要提出警告、限期整改，并视情况缓拨、减拨经费，如属存在重大技术问题导致建设目标实现不了的停拨经费。

第六条  建设期末的考核评估

建设期末总绩效考核是针对创新团队整个建设期的目标进行考核与评估。建设期满，由团队就建设期间创新团队建设、取得成果（含证明材料）及经费使用情况等进行总结，完成《科研创新团队任务和目标完成报告》，上报科研处。由科研处对报告材料进行审核，并提出对创新团队完成目标情况的考核、评估初步意见，报校学术委员会审定。

第七条  校学术委员会根据创新团队负责人与学校签订的建设计划任务书以及创新团队上报的年度进展报告、完成报告等对创新团队进行综合考核与评估，必要时可进行现场考察。

第三章　考核结果

第八条  建设期末总绩效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类。

第九条  考核周期内，团队达到以下三方面的考核指标要求的，视为合格。 

1.团队承担的研究项目应达到下列条款之一：

（1）获得国家级项目1项，或省部级以上项目3项。

（2）理工科：纵向课题到款额60万元；文科：纵向课题到款额20万元。

（3）理工科：纵、横向到款总额100万元；文科：纵、横向到款额30万元。

2.团队获得的科研成果应达到下列条款之一：

（1）省部级（含省部级）以上奖励1项以上。

（2）授权发明专利2项以上。

（3）理工科：发表C类以上期刊论文5篇以上；文科：发表D类以上论文5篇以上。

3.团队应积极参与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

第十条  考核合格的创新团队中，完成第1、2条所列4项以上标志性成果的，考核结果为优秀；

第十一条  没有完成建设目标的创新团队，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第十二条  考核结果为优秀及合格的创新团队，学校继续支持建设经费；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创新团队，学校不再支持建设经费；确属创新团队存在较大过失的，学校还将视情况收回或追回部分资助经费。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有同类文件同时废止。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齐鲁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5年12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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